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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營造英語環境行動方案 (標示英語化部分 )工作計畫及執行月報表填表說明

一、本行動方案中附表一標示英語化所列八項工作為「工作項目」，各部會按主辦工作項目
        自行依實際需要列「分支工作項目」。請按「工作項目」提報工作計畫。        

二、「工作計畫」中之「編號」共 12碼：(年度別)三碼+機關代碼前三碼 +工作項目序號  (二

       碼)+分支工作項目序號(二碼)；例如：內政部辦理「(三)推動各級政府機關建置外部雙語
環境設施」中「5.觀光遊憩」工作項目中「都會公園」標示雙語化工作編號為：
092  301  03 0501   其中0501由內政府按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三、機關代碼：(人事行政局公布機關代碼前三碼)

        內政部 301

        外交部 303

        國防部 305

        財政部 307

        教育部 309

        法務部 311

        經濟部 313

        交通部 315

        蒙藏委員會 317

        僑務委員會 319

        行政院主計處 32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323

        行政院新聞局 325

        行政院衛生署 327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32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

331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333

        國立故宮博物院 335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337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339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341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34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345

        中央銀行 347

        中央選舉委員會 349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35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35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355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357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35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60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361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362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363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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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
        委員會

399

        臺灣省政府 375

        福建省政府 371

        臺灣省諮議會 386

四、附表四工作計畫中「計畫目標與效益」，計畫目標請填總體計畫內容、實施期程、預算
        經費；計畫內容及計畫效益請填具體數據，俾便績效衡量請填具體量化之數據。

五、附表四之一及附表五「完成建置階段別」：
        外部建置工作請按第一階段：高速公路、交通設施、大型公共設施、主要風景區為

        重點範圍 (依權責認定 )，應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完成；

        第二階段：來台旅客到訪次數較多之縣市 (如台北、高雄、基隆、新竹、花蓮、台中及台

        南)，以及「觀光客倍增計畫」所列北部海岸、日月潭、阿里山、恆春半島、花東及離島

        等六條套裝旅遊線所在縣市為範圍，應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成；

        第三階段：除第一、二階段外，配合 2005 臺灣觀光年，應於九十四年十二月底前完成。

        內部建置工作請按第一階段：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應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底完成。

        第二階段：部會所屬機關、事業機構及國立中等以上學校，應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完成。

        第三階段：中央各機關典章制度雙語化，應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成。    

六、附表四之一所填之「權重」以個別工作項目為 100，各分支工作項目之權重加總為 100，

        附表五執行進度月報表中之「權重」則以各該部會全部工作項目為 100，附表四之一之

        個別工作項目加總為 100。

        權重之計算以各分支工作項目預算數占個別工作項目預算之比例，或是以工作量或工

        作困難度 自行訂定之。

七、附表四年度工作計畫中「分支工作項目」所填之工作數量應與附表五「執行進度月報
表」中「執行狀況」件數相同。屬軟體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欄請填規劃件數 (即預定辦
        理件數 )及完成件數 (實際完成件數 )。

八、附表五之編號欄，請填附表四工作計畫之編號。

九、落後原因代碼：

        A00：行政作業 01公文作業遲緩、02主辦機關內部協調延誤、03協辦機關
協調延誤、04建照申請(核准)延誤、05簽訂合約延誤、06
請示待覆、07申請使用執照延誤。

        B00：規劃設計 01規劃作業延誤、02設計作業延誤、03規劃欠周、04設計
變更。

        C00：土地取得 01協調地主未成、02補償協調未成、03徵收作業延誤、04
撥用作業延誤、05民眾抗爭，土地取得困難、06都市計畫
變更問題、07樁位座標系統不符問題、08地籍圖簿不符問
題、09縣市政府不配合問題、10管理機關不同意。

        D00：拆遷補償 01拆遷作業延誤、02補償作業延誤、03管線遷移延誤、04
障礙物清除緩慢、05業主抗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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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00：招標作業 01招標作業延誤、02招標多次未決、11用地、管線、12招
標文件問題、13證照申請及審查、14分標或其他問題，併
標或其他問題、15經費問題、16設計問題、17關說、規範
問題、18抗爭、官司或糾紛、19受主體、鄰標或其他工程
影響、21變更或爭議、22流標、23資格審查或其他、24停
止開標、25延期開標、26招標方式變更、27變更設計、28
開標其他問題、31待上級核定、32有爭議、33合格家數不
足、34標價過高，廢標不再招標、35其他。

        F00：施工作業 01開工延誤、02採購機具延誤、03施工機具短缺、04施工
技術不足、05施工作業困難、06工程發生災變、07人為疏
失災害、08施工變更設計、09配合工程協調不良(各標承
商間)、10變更設計、11民眾抗爭，致施工受阻、12水土
保持或棄土計畫申請(核准)延遲、13人為外力抗爭阻擾。

        G00：驗收作業 01報驗作業緩慢、02驗收結果不符(驗收結果改善)。

        H00：計畫變更 01政策改變、02計畫內容變更、03壓力團體(利益團體)或
民眾要求變更部分內容。

        I00：人力需求 01專業人力不足、02施工人力不足、03人員進用延誤、04
人力調配不當、05承商財務問題(週轉不靈、倒閉、與小
包間糾紛)。

        J00：預算編列 01預算編列不足、02物價波動影響、03配合預算延誤、04
預算審議費時、05預算因計畫內容變更，致無法執行、06
預算因配合政策變更，致無法執行、07未納入預算，辦理
追加預算。

        K00：法令規章 01缺乏法令依據、02現有法規窒礙難行、03法規修訂緩慢。

        L00：天然因素 01天候影響、02自然災害、03工程地質不良。

        M0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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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營造英語環境行動方案 (標示英語化部分 )工作計畫及執行月報表填表說明

一、本行動方案中附表一標示英語化所列八項工作為「工作項目」，各部會按主辦工作項目
        自行依實際需要列「分支工作項目」。請按「工作項目」提報工作計畫。        

二、「工作計畫」中之「編號」共 12碼：(年度別)三碼+機關代碼前三碼 +工作項目序號  (二

       碼)+分支工作項目序號(二碼)；例如：內政部辦理「(三)推動各級政府機關建置外部雙語
環境設施」中「5.觀光遊憩」工作項目中「都會公園」標示雙語化工作編號為：
092  301  03 0501   其中0501由內政府按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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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表四工作計畫中「計畫目標與效益」，計畫目標請填總體計畫內容、實施期程、預算
        經費；計畫內容及計畫效益請填具體數據，俾便績效衡量請填具體量化之數據。

五、附表四之一及附表五「完成建置階段別」：
        外部建置工作請按第一階段：高速公路、交通設施、大型公共設施、主要風景區為

        重點範圍 (依權責認定 )，應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完成；

        第二階段：來台旅客到訪次數較多之縣市 (如台北、高雄、基隆、新竹、花蓮、台中及台

        南)，以及「觀光客倍增計畫」所列北部海岸、日月潭、阿里山、恆春半島、花東及離島

        等六條套裝旅遊線所在縣市為範圍，應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成；

        第三階段：除第一、二階段外，配合 2005 臺灣觀光年，應於九十四年十二月底前完成。

        內部建置工作請按第一階段：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應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底完成。

        第二階段：部會所屬機關、事業機構及國立中等以上學校，應於九十二年三月底完成。

        第三階段：中央各機關典章制度雙語化，應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成。    

六、附表四之一所填之「權重」以個別工作項目為 100，各分支工作項目之權重加總為 100，

        附表五執行進度月報表中之「權重」則以各該部會全部工作項目為 100，附表四之一之

        個別工作項目加總為 100。

        權重之計算以各分支工作項目預算數占個別工作項目預算之比例，或是以工作量或工

        作困難度 自行訂定之。

七、附表四年度工作計畫中「分支工作項目」所填之工作數量應與附表五「執行進度月報
表」中「執行狀況」件數相同。屬軟體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欄請填規劃件數 (即預定辦
        理件數 )及完成件數 (實際完成件數 )。

八、附表五之編號欄，請填附表四工作計畫之編號。

01公文作業遲緩、02主辦機關內部協調延誤、03協辦機關
協調延誤、04建照申請(核准)延誤、05簽訂合約延誤、06
請示待覆、07申請使用執照延誤。

01規劃作業延誤、02設計作業延誤、03規劃欠周、04設計
變更。

01協調地主未成、02補償協調未成、03徵收作業延誤、04
撥用作業延誤、05民眾抗爭，土地取得困難、06都市計畫
變更問題、07樁位座標系統不符問題、08地籍圖簿不符問
題、09縣市政府不配合問題、10管理機關不同意。

01拆遷作業延誤、02補償作業延誤、03管線遷移延誤、04
障礙物清除緩慢、05業主抗爭問題。



6

01招標作業延誤、02招標多次未決、11用地、管線、12招
標文件問題、13證照申請及審查、14分標或其他問題，併
標或其他問題、15經費問題、16設計問題、17關說、規範
問題、18抗爭、官司或糾紛、19受主體、鄰標或其他工程
影響、21變更或爭議、22流標、23資格審查或其他、24停
止開標、25延期開標、26招標方式變更、27變更設計、28
開標其他問題、31待上級核定、32有爭議、33合格家數不
足、34標價過高，廢標不再招標、35其他。

01開工延誤、02採購機具延誤、03施工機具短缺、04施工
技術不足、05施工作業困難、06工程發生災變、07人為疏
失災害、08施工變更設計、09配合工程協調不良(各標承
商間)、10變更設計、11民眾抗爭，致施工受阻、12水土
保持或棄土計畫申請(核准)延遲、13人為外力抗爭阻擾。

01報驗作業緩慢、02驗收結果不符(驗收結果改善)。

01政策改變、02計畫內容變更、03壓力團體(利益團體)或
民眾要求變更部分內容。

01專業人力不足、02施工人力不足、03人員進用延誤、04
人力調配不當、05承商財務問題(週轉不靈、倒閉、與小
包間糾紛)。

01預算編列不足、02物價波動影響、03配合預算延誤、04
預算審議費時、05預算因計畫內容變更，致無法執行、06
預算因配合政策變更，致無法執行、07未納入預算，辦理
追加預算。

01缺乏法令依據、02現有法規窒礙難行、03法規修訂緩慢。

01天候影響、02自然災害、03工程地質不良。



附表五：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計畫 (標示英語化部分 )
九十一年 12月份執行進度月報表
主辦機關： 填表時間： 92年01月05日

編號
工作項目、分支工作
項目及工作內容

主辦單位
預算數
(千元)

起迄
期程

完成
建置
階段
別

累計執行進度 (%) 累計預算支用數 (千元 ) 執行狀況 (件數 ) 備註

權重
預定
(1)

實際
(2)

比較
(2)-(1)

預定
(1)

實際
(2)

支用比
(2)/(1) 規劃 招標 施作 完成

落後
原因
代碼

落後原因 改進措施

註：1.本表按適用標示英語化部分，於每月五日前逕送研考會地方發展處 (電子郵件信箱： leng@mail.dra.rdec.gov.tw) 。
        2.屬軟體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欄請填規劃件數 (即預定辦理件數 )及完成件數 (實際完成建件數 )。



附表四之一：營造英語生活環境計畫 (標示英語化部分 )工作計畫預定進度及預算控制一覽表
工作計畫編號及名稱： 主辦機關：

工作項目、分支工作項目
及工作內容

主辦單位
預算數
(千元)

起迄
期程

完成
建置
階段
別

權重%

計算進度
用，請按
預算比或
自訂 )

按月累計預定進度 (%)
及

累計預定經費 (千元 )

91年 92年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註：同一工作項目中如有其他分支工作項目，應繼續列出。


